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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货币“挖矿”带来高电耗，同时隐含金融风险，因此有关部门出台了严监管举
措。

严监管之下，各地针对“挖矿”企业的用电清理整顿也不断收紧，并从过去的拉闸
断电扩展至查封矿机、排查IP。经过多管齐下，中国比特币挖矿算力断崖式下跌，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在国内被全面禁止。目前，清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但部分地区
遇到一些新问题也需引起重视。

严管之下国内算力归零

小散“挖矿”仍未绝迹

洪剑（化名）是上海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的后期剪辑师，他的同事朋友绝想不到，这
样一位每天按时打卡的年轻人“家里有矿”。

三年来，洪剑指挥一江之隔的江苏老家的父亲启动系统，自己用远程控制软件操作
“矿机”挖掘虚拟货币，直到10月中旬因每月用电量3.5万度，远超正常居民和个
体工商户用电量，被列为用电异常户而暂停供电。

事实上，洪剑最初远程操控老家的机器，只是为了工作上的“视频渲染”，但看到
虚拟货币的疯狂走势，他将老家3层小楼的顶楼改造成“矿场”，陆续添置50余台
设备，加入了“挖矿大军”。

“比特币需要专业的矿机，普通电脑设备只能挖以太币。2017年初，以太币每个才
10美元，到了2018年初已经涨到了每个1000美元。”洪剑说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3楼有2间房，其中一间摆满了货架，上面分区域编号排列着显卡
、主板和电源，为了散热打通墙壁安装了大型电扇。另一间作为库房，堆满了机器
设备。打开操作主机进入“挖矿”程序，显示屏上清晰地显示着“开始挖矿”的字
眼。

因添置的机器越来越多，普通民用电已无法满足“挖矿”需求，于是洪剑以个体工
商户“计算机销售与服务”名目，向当地供电所申请安装250kv变压器。在被列为
用电异常户前，平均每个月大概能挖3个以太币。

“每个月电费2万多元，算上设备投入基本上收支平衡，没挣到钱。”洪剑说，他
准备趁着显卡价格还不错，把设备变卖收手不干。
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指通过专用“矿机”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，能耗极高。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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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，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发文整治“挖矿”，严禁新增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
目，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。

记者注意到，由于耗电量大，此前规模化、产业化“挖矿”项目布局逐水电、火电
而居，主要聚集在内蒙古、新疆、四川、云南等中西部地区。一些地方为消纳富余
电力，带动地方税收和经济发展，通过建设数据中心的名义招商引资，让“挖矿”
项目大干快上。

今年5月21日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一次会议，强调坚决防控金
融风险，“打击比特币‘挖矿’和交易行为，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”
。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首次对比特币“挖矿”与交易明确提出打击要求。由此，
一些“挖矿”项目被火速拉闸断电，直到11部门联合发文，动辄日耗电上百万度的
大型“矿场”退出殆尽。

今年10月，剑桥替代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在2021年5月至7月间，中国
在全球比特币“挖矿”活动中所需的计算能力所占份额从44%降至0，美国、俄罗
斯、柬埔寨成为矿业新中心。而2019年，中国在全球算力中所占份额为四分之三。

“这个统计数据说明，目前中国比特币‘挖矿’算力已经在宏观上‘功能性为零’
了。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刘晓蕾教授说，但不排除还有通过海外
代理继续“挖矿”的，或是还有散落在各地，在统计意义上规模较小的矿场。

从各地情况看，虽然机构等规模化“挖矿”在国内被全面禁止，但不乏一些个人“
挖矿”行为在各地依然存在。

江苏省通信管理局今年10月在其官网上发文称，监测发现该省参与“挖矿”的互联
网IP地址总数4502个，消耗算力资源超10PH/s，耗能26万度/天。“挖矿”活动主
要集中在以太坊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。

循着这一线索，记者先后前往徐州、常州、苏州、南通等地市调研，未发现大型“
挖矿”项目。查实的“挖矿”IP地址多为个人“挖矿”行为，例如徐州查实的“挖
矿”IP地址归属于两家网吧。

这类藏身于居民楼和网吧的小散“挖矿”行为在其他一些地方同样存在。例如，今
年10月下旬，北京朝阳区一小区居民利用消防楼道摆放电脑“挖矿”被举报查实。
同时，江苏、浙江等地监测发现有人涉嫌利用公共资源从事“挖矿”行为。

大面整治收效良好对个人“挖矿”监管仍存盲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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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一步的整治工作，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今年11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
表示：对执行居民电价的单位，若发现参与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，将研究对其加
征惩罚性电价，形成持续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高压态势。

各地监管要求也在不断升级。但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，由于资源禀赋不同，各地在
政策执行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。同时，由于涉及监管部门较多，存在部门之间沟
通衔接不畅、协作性差、权责关系模糊等问题。尤其对于现阶段出现的非企业“挖
矿”行为的管控仍存监管盲区。

“自然人分散式‘挖矿’不是规模化的，也不是企业性质的，发改委、工信部对这
类‘挖矿’行为没有办法。”无锡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琦说，过去监管更多
是从禁止虚拟货币炒作角度去整治，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“挖矿”，挖到“矿”一
般都会交易，都可以从此环节切入监管。但是如果挖了矿没有交易，确实很难查处
。

“我们今年10月12日收到上级移交的虚拟货币‘挖矿’第一批监测名单，经过核查
，目前反馈的问题IP均为个人行为。”一位地市发改委负责人说，上级部门通知整
治对象是“挖矿”项目，要求将其列入淘汰类产业，但对于个人“挖矿”行为尚没
有具体要求。

“我们在辖内筛选出的4户也均为居民用户，但只要他们不偷电、不欠电费，除了
持续监测，我们对其不能采取限制性措施。”国家电网江苏一家地级市供电公司相
关负责人说，如果对其按照一般工商业电价收费，综合算下来，电费反而更便宜。

“从网络安全角度来监管，运营商只能监控流量，无法监测能耗，因此很难发现‘
挖矿’行为。”一位地市网信办负责人说。

“单纯从用电量也看不出问题，如今‘挖矿’的大多为个人行为，能源消耗少，我
们只能通过上级部门的数据反馈，再与通信管理等部门核查。”上述地市发改委负
责人称，“挖矿”是一种算力，需要从流量、算力、能耗、资金流向渠道等多方面
筛查，才能做到全流程或者全链条监管。

“链”“币”分离促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

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机制、加密算法等特点，使其具备脱离监管的可能性，在未
有效解决此问题之前，对虚拟货币的严禁或高压监管态势不可放松。

“虚拟货币等加密资产具有金融属性，一旦涉及交易必然应该是被强监管的。”刘
晓蕾说，纵观加密资产产业链的若干环节，不管是前端的“挖矿”、发行，还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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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交易环节，在国内均有严格的监管。虚拟货币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与经济的基
本面挂钩，但也需要看到，中国对加密资产监管一以贯之是“链”“币”分离的态
度：支持区块链技术发展，防范加密资产交易相关风险。

刘晓蕾认为，中国区块链产业在监管政策的支持下，仍大有可为。“此前我国已明
确要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，而生产要素的交易一直是个瓶颈，在对大数据管理
要求日益规范化的当下，在区块链存证的基础上，打造基于隐私计算的数据流转平
台意义重大。”她说。

“区块链技术很好，但应用前提是多方互信，并且愿意共同参与，但绝大多数的应
用场景很难实现。”一位在数字经济领域资深从业者说，他们与一些地方政府合作
“上链”项目时发现，部门间相互推诿现象普遍。本来区块链技术是去中心化的，
但做到最后，往往变成多个单一部门的区块链，让所谓的去中心化，又做成了中心
化，这类情况值得研究。

受访专家普遍对“链”“币”分离的监管方式表示支持，认为打击虚拟货币的同时
，要保护、发展区块链技术等数字科技。中国具有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，
未来应用前景广阔，但相关产业如何不走偏，不落入违法金融活动的轨道，如何明
晰各方权责边界，完善大数据治理体系，也是未来监管的重点。

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毛海军等多位受访专家提出建议：一是对个人（家庭）虚拟
货币“挖矿”行为合法性进行界定，明确哪些行为应纳入整治范围。

二是统一监管目标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及时解决工作过程中不同步的问题。同时，开
展监管探索与创新，通过电力部门和电信以及公安部门联合协同，通过对异常用电
、异常网络流量实时监控，打击非法“挖矿”。

三是继续保护、发展区块链技术等数字科技。

作者：□记者 潘晔 郑生竹 杨丁淼 南京报道

来源： 经济参考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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